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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内蒙古会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内蒙古会展经济科学发展研究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博览中心、内蒙古财经大学、内蒙古艺术学院、内蒙古人事人才
公共服务中心、包头国际会展中心、内蒙古大学生创业联合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尹慧明、狄建伟、徐昊、葛丽英、杨曦、田志馥、蒋柠、夏智慧、荆国栋、
张惠、王德全、宫慧楠、武龙、查干乌拉、李建军、刘佳、李荣艳、张莉杰、蒋建苓、郭刚、汪士钦、李春阳、毕会娜、尹慧龙、狄钰珈、王又增、赵永文、董晨阳、王哲、格根宝力尔、王广飞、李涛、
杜潇、尹玥淇、陈献勇、额博尔夫、秦思扬、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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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展会管理与服务规范

1 [bookmark: _bookmark1][bookmark: _bookmark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展会服务基本要求、承办单位要求、展前服务、展中服务、展后服务、运行保障、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线上形式开展的各种类型和不同规模的展会项目。

2 [bookmark: _bookmark2][bookmark: _bookmark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068.3—2022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 第3部分：面向网络接入场景的威胁、设计技术和控制
GB/T 25068.4—2022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 第4部分：使用安全网关的网间通信安全保护
GB/T 26165—2021 经济贸易展览会 术语
GB/T 35273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40094.4 电子商务数据交易 第4部分：隐私保护规范
GB/T 19012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投诉处理指南
GB/T 30269.807 信息技术 传感器网络 第807部分：测试：网络传输安全 
GB/T 40645 信息安全技术 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通用要求
GB/T 36313—2018  电子商务供应商评价准则 优质服务商 
GB/T 37700—2019  信息技术 工业云 参考模型


3 [bookmark: _bookmark3][bookmark: _bookmark3]术语和定义

GB/T 26165-20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展会 exhibition
围绕展示产品和技术、拓展渠道、促进销售、传播品牌而进行的一种宣传活动。

3.2   参展商 exhibitor
展会活动中展示其产品、技术服务的组织或个人。  

3.3  采购商 purchaser
展会活动中收集参展商产品、技术和服务信息，与参展商联络、有采购意向的组织或个人。

3.4  展品 exhibits
参展商在展会期间展示的产品、技术和服务。 

3.5  招展 exhibitor promotion
组织参展商参加云展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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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招商 visitor promotion
邀请采购商参加云展会的活动。

3.7  数字展会
以互联网为基础，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将展会各环节场景转移至线上虚拟场景，从而形成全流程立体化的新型展览和服务模式的贸易展会形式。

[bookmark: _bookmark4][bookmark: _bookmark4]4  基本要求

4.1  服务应遵循专业、高效、安全、绿色的要求
4.2  以服务满意度为中心，应及时掌握参展服务需求，与参展商建立有效的沟通和联系。
4.3  应明确并告知参展商服务标准和相关费用结算要求，做到诚信、透明。
4.5  应审核服务供应商的经营资质，签订合作协议，并对其服务过程进行监督。
4.5  承办单位应做好网络故障应对工作。
4.6  承办单位应做好信息安全保密工作，不泄露、不散播影响国家安全、参展商信息、个人隐私等资料和信息。

   5  承办单位要求
[bookmark: _bookmark5][bookmark: _bookmark5]
5.1  资质要求

5.1.1  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5.1.2  应具备独立的办公场地、设施设备，能满足日常经营管理和服务需要。
5.1.3  有准许从事数字展会经营范围应涵盖相关服务内容，具有数字展会策划、组织、操作、管理的能力。
5.1.4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在有效期内，并建立质量管理监督制约机制。持有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ICP 经营许可证）和相应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资质，并在线上会议和展览开始前搭建好备用服务器，做好数据库备份。

5.2  制度建设

5.2.1  应制定数字展会信息安全制度和应急预案，识别数字展会各类风险，明确应对措施。
5.2.2  应制定各项服务管理制度和服务流程，包括项目管理、展示设计管理、培训管理、展团服务等。
5.2.3  应制定岗位标准，明确各岗位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服务管理制度、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应急保障管理制度。应配备与线上会议和展览服务相适应的服务人员和设施设备。
5.2.4  应确保线上会议和展览内容健康，合法合规。
5.2.5  应遵守 GB/T 30269.807 的规定，确保线上会议和展览服务过程中的网络传输安全。应遵守 GB/T 40645 的规定，确保线上会议和展览服务过程中的信息安全。

5.3  团队建设

5.3.1  应组建展会专业服务团队，涵盖项目管理、市场推广和销售、技术、客服、网络运营维护工程师等人员。
5.3.2  应指定专人负责数字展会的组织调配、沟通协调、问题处理等工作。
5.3.3  应根据组展规模、展团人数、展会布置难度等因素确定数字展会服务团队人数。
5.3.4  应定期组织团队参加内外部专业技能培训活动，培训内容涵盖展会情况、主要技术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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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bookmark6][bookmark: _bookmark6]信息安全、职业素养、商务礼仪、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

6   展前服务

6.1  需求调研

6.1.1 应提前了解并掌握参展商参展目标，可根据需求协助参展目标的确定和优化，包括交流目标、价格目标、分销目标、产品目标等。
6.1.2 展会团队应提前了解目的地区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市场贸易环境、产业政策、市场需求、合作项目、贸易规模等信息；

——对举办线上展览会的审批管理规定；

——同类展览会相关信息，包括展会主办机构介绍、举办历史与周期、展会规模及影响力、参展企业和观众的来源与分布等；
——展览会规模、参展范围、展区规划、参展商构成、采购商等基本情况。

6.2  项目立项
 
应根据参展目标、展会相关信息以及可行性调研分析情况，制定组展计划和工作方案，明确商务接待安排、展台设计、展品管理、线上展台搭建、人员和物资配备、线上服务等各项工作要求。
6.3 组展服务

6.3.1  应根据展会信息制作招展文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展会名称、展会时间、展会组织架构、展会规模、展品范围、联系方式。
6.3.2  应根据线上展台的搭建和布置，引导参展商入驻，搭建线上展台，提供展览服务。

6.4  宣传推广

6.4.1  传统媒体推广

数字展会可利用传统的大众传播方式进行信息发布，例如报刊、广播、电视等进行展会营销。

6.4.2 新媒体推广

数字展会可利用以下方式进行多渠道的新媒体推广：

a) 基于用户关系的社交媒体平台；

b) 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应用程序；

c) 展会主办方或相关组织方自行搭建和运营的平台；

d) 网页新闻等流媒体。

6.5  展品选择

6.5.1  展品应符合目的地区的市场需求、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
6.5.2  展品应符合出展目标、方针、性质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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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展品应体现参展商的技术水平、生产能力、行业特点。
6.5.4  展品应符合目的地区标准、政府要求等规定。

6.6  线上数字展馆及展区确认

6.6.1  线上数字展馆及展区确认应考虑展会的重点及亮点，在命名、图标大小、动态效果、操作模式上进行确认。
6.6.2  线上数字展馆及展区应能通过管理后台进行添加和删除，支持对已创建的展区名称进行修改，线上展馆及展区的更新将实时同步到前端展示。
6.6.3  线上数字展馆及展区内的参展商应通过管理后台进行添加和删除，支持对参展商展位的排布。

6.7   线上数字展馆及展区设计

6.7.1  线上数字展馆及展区的设计应做到展现形式上的和谐统一，符合展会的流程及逻辑。
6.7.2  线上数字展馆及展区在外观呈现上必须具有明显的标识符号及操作指引。

6.8   线上数字展台搭建和布置

6.8.1 线上数字展台的搭建和布置的效果应进行合理、科学地规划，更好地表现展览的整体效果，满足不同参展商对图片、音乐、视频等个性化需求。
6.8.2  线上数字展台应为参展商提供便捷的搭建和布置工具，并提供一定数量的展台模板。
6.8.3  线上数字展台应具备以下功能：
——支持借助工具进行展台的维护与编辑；

——支持地图沙盘的配置，并提供地图点位配置各场景在地图上的位置以及用户位置朝向；

——支持对视角的编辑，包括初始视角位置、视角远近、视线宽窄等；

——提供素材的上传下载功能与云盘存储；

——提供多种呈现组件的组装，包括图片、视频、音乐、文字等；

——提供多预案的生成、编辑与发布功能；

——提供场景的选择和管理，支持场景的添加、删除。

6.9  数字展会知识产权保护

6.9.1  应明确告知参展商知识产权保护权利和义务。
6.9.2  应提前审核参展展品、展台设计、宣传材料、展品包装等知识产权状况，对于存在侵权可能的产品，应让参展商提供相关权属证明文件。
6.10  展前培训

6.10.1  应利用数字展会平台，通过发布展会指南、操作手册或线上专家授课等方式，对参展商进行展前培训，提升风险防范和维权意识。
6.10.2 展前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数字展会流程和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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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展示设计、展台现场管理、展会效果评估等；

——国家安全教育；

——营销策划；

——展团服务；

——贸易洽谈；

——宣传推广；

——知识产权保护；

——信息安全保护。

[bookmark: _bookmark7][bookmark: _bookmark7]7   展中服务 

7.1  线上数字展台管理

7.1.1  应为参展商提供相应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必要的展台装饰服务和展台展项的编辑上传服务；

——与采购商提供一对一的预约洽谈配对服务；

——商机发布以及线上沟通服务；

——第三方客服配置服务，为参展商在线答疑；

——提供直播服务；

——提供商务合作对接服务。

7.2   数字营销服务

7.2.1   应熟悉展会的规模、性质、内容、对象以及产品等信息，通过应用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推送衔接等相关技术，跟进参展服务全流程。
7.2.2  应协助参展商做好口碑营销，包括但不限于观众邀约、买家邀约等。

7.2.3  应协助整理采购商资料，收集参展商、采购商的配对意向，开展数据库营销，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营销（Email Direct Marketing，EDM）、短信营销、电话外呼等。
7.3  商务配对服务

应利用平台原有大数据积累结合其他多源数据，为参展企业提供相应匹配的采购线索，或为有采购需求的观众提供相应匹配的展商线索。
7.4  视频会议服务

7.4.1   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应协助参展商与观众进行视频商洽，必要时提供翻译人员。
7.4.2   观众应能通过数字展会平台主动发起视频会议邀约，参展商也能够主动发起视频会议邀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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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多人会议、一对一会谈等在线精准对接。
7.4.3   与采购商提供一对一的预约洽谈配对服务

7.5  数据采集

7.5.1  应对数字展会的开展过程中所有的操作数据进行采集。
7.5.2  应对数字展会中参展商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沟通、意向订单、咨询内容进行采集。
7.5.3  应对数字展会中页面的浏览量/访问量（Page View，PV）、独立访客（Unique Visitor，UV）、独立 IP 访问量、展商数量、展品数量、展商收藏量、展品收藏量进行采集统计。
7.5.4  应对涉及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等数据应当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7.5.5  承办单位在采集用户数据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用户告知以下内容：
A)承办单位的名称、联系方式；
B)采集以及处理目的和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
C)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告知的其他事项。

7.5.6  若数据产品是由初始数据转化而成，则数据采集方还应告知用户有关数据委托处理、共享、 让、公开披露的内容，并获得用户授权。

[bookmark: _bookmark8][bookmark: _bookmark8]8   展后服务

8.1  采购商资料整理与分析

8.1.1  应做好采购商信息资料搜集、整理和存档工作
8.1.2  可按照以下方式对采购商进行分类：
——行业属性；

——地区属性；

——展会参与度和合作意向；

——商业价值高低。

8.2   参展效果评估

做好展会参展效果评估，可考虑以下指标：

——采购商数量、停留时间、地区比例、购买力、合作意向、满意度等；

——参展成本开支；

——成交情况。

8.3  参展效果反馈

应将展会整体情况反馈给参展商，做好参展商对自身参展效果评估。

8.4  提供展示服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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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bookmark9][bookmark: _bookmark9]可将各参展商的公司介绍、产品照片及简介等相关信息汇总并提供线上展示。

9  运行保障

9.1  资源保障

9.1.1  数字展会过程中应保证网络设备的业务处理能力满足业务需要，保证网络各个部分带宽满足业务高峰需要。
9.1.2  应划分不同的网络区域，并按照管理和控制的原则为各网络区域分配地址。
9.1.3  应避免将重要网络区域部署在边界处，重要网络区域与其他网络区域直接应采取可靠的技术隔离手段。
9.1.4  应提供通信线路、关键网络设备的硬件冗余，保证系统的可用性。

9.2  安全保障

9.2.1	数字展会的网络安全应符合 GB/T 25068.3—2022、GB/T 25068.4—2022 的相关要求。
9.2.2	数字展会的信息安全应符合 GB/T 35273、GB/T 40094.4 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bookmark10][bookmark: _bookmark10]10  服务评价与改进

10.1  展后应做好参展商回访工作，开展服务满意度调查，评估参展商对于展前、展中、展后服务的满意情况，收集服务改进意见和建议。
10.2  建立服务投诉处理机制，制定投诉处理流程，安排专人负责参展商投诉登记、处理和跟踪。
10.3  开展团队内部自我评价，分析出展服务问题和不足，并做好评价记录。
10.4  根据参展商意见和建议、团队自我评价情况等，制定并落实服务整改措施或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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